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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655� � � � � � �证券简称：迅捷兴 公告编号：2021-008

深圳市迅捷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迅捷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2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其中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的议案》，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10000万元人民币变更为13339万元人民币，公司类型由非上市股份有限

公司变更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2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以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01）。

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2021年6月8日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新《营业执

照》，具体信息如下：

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78785072F

2、 名称：深圳市迅捷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4、 法定代表人：马卓

5、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电路设计；线路板及电子元器件的销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经

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许可经营项目：电路设计；电子元器件的生产；线路板的生产。

6、 注册资本：13339万元人民币

7、 成立日期：2005年8月19日

8、 营业期限：永续经营

9、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沙四东宝工业区第G、H、I栋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迅捷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9日

证券代码：002995� � �证券简称：天地在线 公告编号：2021-037

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地在线” ）于2021年4月27日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

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房产购置项目” 的实施地点变更为北京市通州区商

通大道5号院通州紫光科技园21号楼 （B7），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目前公司已取得北京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委员会颁发的《不动产权证书》，具体信息如下：

一、不动产权证书载明的具体内容

1、证书号：京（2021）通不动产权第0016611号

2、权利人：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3、共有情况：单独所有

4、坐落：通州区商通大道5号院21号楼-1至3层101

5、不动产单元号：110112� 005001� GB00068� F00430001

6、权利类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

7、权利性质：出让/商品房

8、用途：经营性办公

9、面积：共有宗地面积79921.8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3260.28平方米

10、使用年限：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2020-12-10起2060-12-09止

二、取得不动产权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有助于推进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一体化营销服务网络项

目”和“研发中心项目”的实施进度，进一步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实力和未来持续发展动力。

三、备查文件

1、《不动产权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全时天地在线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9日

证券代码：600956� � � � �证券简称：新天绿能 公告编号：2021-047

债券代码：155956.SH� � � � �债券简称：G19新Y1

债券代码：175805.SH� � � � �债券简称：G21新Y1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5月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初步统计，2021年5月，本公司及子公司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发电量1,448,185.84兆瓦时，

同比增加59.24%。 截至2021年5月31日，累计完成发电量6,674,903.97兆瓦时，同比增加49.23%。

地区

发电量

2021年5月

（兆瓦时）

同比变动

（%）

2021年1-5月

（兆瓦时）

同比变动

（%）

风电业务 1,430,153.60 60.29% 6,600,874.08 50.16%

河北 1,084,492.34 62.97% 5,035,939.41 48.43%

山西 47,042.23 8.12% 222,166.50 12.93%

新疆 25,087.36 -19.30% 88,371.98 -4.53%

云南 68,393.25 6.39% 312,294.34 -3.97%

山东 9,790.07 12.39% 44,041.66 15.33%

内蒙古 70,495.91 79.46% 341,339.23 104.21%

广西 29,103.82 188.57% 110,432.13 64.13%

江苏 30,586.32 95.70% 154,567.78 93.45%

河南 14,540.18 2.64% 71,510.12 98.43%

黑龙江 31,851.46 - 147,557.72 -

江西 8,351.98 - 36,463.80 -

湖南 10,418.69 - 36,189.41 -

太阳能业务 18,032.24 4.64% 74,029.89 -4.02%

河北 6,758.10 8.13% 25,270.11 -6.43%

新疆 3,399.33 -0.98% 14,328.11 -1.62%

辽宁 1,473.67 13.20% 6,711.20 -2.45%

黑龙江 6,401.14 2.46% 27,720.46 -3.33%

合计 1,448,185.84 59.24% 6,674,903.97 49.23%

根据公司初步统计，2021年5月， 本公司及子公司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售气量23,955.87万立方米，

同比增加36.73%。 截至2021年5月31日，累计完成售气量190,572.63万立方米，同比增加12.21%。

售气量

2021年5月

（万立方米）

同比变动

（%）

2021年1-5月

（万立方米）

同比变动

（%）

燃气业务

批发 10,610.53 33.44% 120,995.19 10.54%

零售 12,561.15 39.96% 66,162.15 14.31%

CNG 636.91 24.58% 2,797.15 19.37%

LNG 147.28 76.53% 618.14 282.88%

合计 23,955.87 36.73% 190,572.63 12.21%

本公告所载经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可能与中期报告及╱或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一定差异，

仅供参考。上述经营数据并不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投资者应注意

因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而可能造成的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9日

证券代码：002869 证券简称：金溢科技 公告编号：2021-045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近日接到股东杨成先生通知，获悉

杨成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杨成先生为原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于

2020年12月1日披露其股份质押情况，详见《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4），本次解除

质押的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单位：万股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质押起始

日期

质押解除

日期

质权人

杨成 否 195.00 23.92 1.08

2020年11月

30日

2021年6月8

日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合计 - 195.00 23.92 1.08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股东杨成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累计质押

股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押股

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押股

份比例(%)

杨成 815.1783 4.51 0 0 0 0 0.00 0 0.00

合计 815.1783 4.51 0 0 0 0 0.00 0 0.00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截至公告披露日，股东杨成先生所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其所持公司股份已

全部解除质押。

2、本次股份变动未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登记证明；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300930� � � � � � � � �证券简称：屹通新材 公告编号：2021-033

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

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8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

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 意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人民币3,769.59万元，置换预先支付相关发行费用的自筹 资金43.47万元，两项合计人民币3,

813.06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同意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414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2,500万股，发行价格为13.11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27,750,000.00元，扣除发行有关的费用

（不含税）人民币47,316,135.43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80,433,864.57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

情况已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已于2021年1月15日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

[2021]11号）。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已将上述募集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

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 明书》（以下简称

“《招股说明书》” ）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产7万吨替代进口铁、铜基新材料智能制造项目 40,407.97 40,407.97

2 杭州屹通新材料研究院建设项目 6,660.62 6,660.62

合计 47,068.59 47,068.59

由于本次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28,043.39万元少于拟投入的募集资金金额47,068.59万元，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于2021年2月1日召开第一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额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情况，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具体投资金额进行相应调整。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调整前拟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

调整后募集资金配置

金额

1

年产7万吨替代进口铁、铜基新材料

智能制造项目

40,407.97 40,407.97 23,043.39

2 杭州屹通新材料研究院建设项目 6,660.62 6,660.62 5,000.00

合 计 47,068.59 47,068.59 28,043.39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情况

为了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在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根据项目进展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此外，在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了部分发行费用。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关于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

告》（天健审[2021]7986号）公司本次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3,769.59

万元和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人民币43.47万元（不含增值税），共计人民币3,813.06万元。 具体

情况如下：

（一） 募投项目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

截止2021年5月31日自筹资

金已投入金额

本次拟置换金

额

1

产7万吨替代进口铁、铜基新材料

智能制造项目

40,407.97 23,043.39 3,144.08 3,144.08

2 杭州屹通新材料研究院建设项目 6,660.62 5,000.00 625.51 625.51

合计 47,068.59 28,043.39 3,769.59 3,769.59

（二）发行费用以自筹资金支付情况

截至2021年5月31日，公司已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支付部分发行费用共计43.47万元（不含增值税），

本次将使用募集资金一并置换。

四、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公司已对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做出安排，即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使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再对先

前投入的自筹资金进行置换。 ”本次拟置换方案与《招股说明书》中的安排一致。

公司本次拟置换先期投入资金为自筹资金， 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

月。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发行申请文件的相关安排，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五、相关审批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

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截至2021年5月31日公司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金额共计3,813.06万元。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

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该置换事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且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

内容及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有利于维护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及已支付发行费用事宜，其内容

及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规定。 该置换事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且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

个月，内容及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有利于维

护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会计师专项审计意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1]7986号）认为，屹通新材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及相

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如实反映了屹通新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的实际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事项已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

意见，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专项鉴证报告，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相关的法

律法规及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

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 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自筹资金事项

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1]7986号）；

5、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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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银行票据支付募投项目所需

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票据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

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包括开

立的银行承兑汇票和背书等方式取得的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定期从募集

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一般账户。 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同意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414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2,500万股，发行价格为13.11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27,750,000.00元，扣除发行有关的费用

（不含税）人民币47,316,135.43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80,433,864.57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

情况已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已于2021年1月15日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

[2021]11号）。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已将上述募集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

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 明书》（以下简称

“《招股说明书》” ）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产7万吨替代进口铁、铜基新材料智能制造项目 40,407.97 40,407.97

2 杭州屹通新材料研究院建设项目 6,660.62 6,660.62

合计 47,068.59 47,068.59

由于本次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28,043.39万元少于拟投入的募集资金金额47,068.59万元，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于2021年2月1日召开第一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额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情况，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具体投资金额进行相应调整。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调整前拟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

调整后募集资金配置

金额

1

年产7万吨替代进口铁、铜基新材料

智能制造项目

40,407.97 40,407.97 23,043.39

2 杭州屹通新材料研究院建设项目 6,660.62 6,660.62 5,000.00

合 计 47,068.59 47,068.59 28,043.39

三、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等额置换的操作流程

1、根据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由项目管理部门、采购部等部门在签订合同之前确认可以采取银行承兑

汇票方式进行支付的款项，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后，签订相关合同。

2、具体办理支付时，由相关部门填制付款申请单，根据合同条款，注明付款方式，按照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管理办法》规定的资金使用审批程序逐级审批，财务部根据审批后的付款申请单履行银行承兑汇

票的支付，并建立对应台账。

3、财务部按月编制当月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的汇总表，于次月初对未置换的以承

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的款项，按募集资金支付的有关审批流程，在审核、批准后，按以下方式操作：对于

自开的银行承兑汇票，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后从募集资金账户中等额转入公司一般账户；对于背书转让

的银行承兑汇票，在背书转让后从募集资金账户中等额转入公司一般账户，并按月汇总通知保荐机构。

4、公司在台账中逐笔记载募集资金专户转入一般账户交易的时间、金额、账户等，并与该笔资金相

关的票据进行匹配记载。 对采用该方式使用募集资金的银行承兑汇票、交易合同、付款凭据以及履行的

审批程序等单独建册存档，确保募集资金仅用于募投项目。

5、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有权采取现场检查、书面问询等方式对公司使用票据支付募投项目所需

资金的情况进行监督，公司和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应当对相关事项予以配合。

四、对公司影响

本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相关审批程序及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董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

司资金使用成本。 上述事项的实施，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建立了规范的操作流程。因此，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

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相关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公司履行了必

要的决策程序，制定了相应的操作流程，上述事项的实施，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也不存在违反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等有关规定的情

形。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相关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将有利于加

快公司票据的周转速度，降低公司财务成本。 上述事项的实施，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建立了规范的操作流程。

本次公司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审议程序合规。 因此，我们

同意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

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认为： 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已

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公司本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有

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符合股东和广大投资者利益，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为此制定了相应的操作流程，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有关规定要求。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

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六、备查文件

1、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银行票据支付募投项目

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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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1年6月8日上

午9:00在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大慈岩镇檀村村公司4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

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21年6月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

7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汪志荣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参会董事认真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同 意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

币3,769.59万元，置换预先支付相关发行费用的自筹 资金43.47万元，两项合计人民币3,813.06万元。

独立董事已就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事项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

用的自筹资金事项发表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就公司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使用情况以及以自筹资金

预先支付发行费用情况出具《关于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

报告》（天健审[2021]7986号）予以确认。

本议案无需股东大会批准，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3）。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

（二）《关于使用银行票据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银行票据支付募投项目款项，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

公司资金使用成本。 上述事项的实施，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建立了规范的操作流程。因此，同意公司使用银行

票据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独立董事已就本次使用银行票据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次使用银行票据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

等额置换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本议案无需股东大会批准，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银行票据支付

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4）。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银行票据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

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核查意见；

5、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1]7986号）。

特此公告。

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8日

证券代码：300930� � � � � � � �证券简称：屹通新材 公告编号：2021-036

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1年6月8日下

午14:00在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大慈岩镇檀村村公司4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

及会议材料于2021年6月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

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立清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

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参会监事认真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该置换事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且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内容及程序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有利于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3）。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

（二）《关于使用银行票据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相关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公司

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制定了相应的操作流程，上述事项的实施，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

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存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有关规定的

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银行票据支付

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4）。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6月8日

证券代码：000681� � � � � � � �证券简称：视觉中国 公告编号：2021-032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

场会议于2021年6月9日14:30在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10号院恒通国际商务园B5公司会议室召开。 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投票时间为：2021年6月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6月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董事长廖杰先

生主持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及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计32人，代表

股份305,569,75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3.616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11人，代表股份299,223,18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2.7109%；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的统计数据，在有效时间内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1人，代表股份6,346,57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9059%；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

东21人，代表股份6,346,57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0.9059%。

3.�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形成了以下决议，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00�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5,481,053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0%；反对4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弃权43,

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83,6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06%；反对4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6774%；弃权4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519%。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00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5,237,953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14%；反对319,2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5%；弃权12,

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40,5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0273%；反对31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4.7839%；弃权1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88%。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3.00�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5,481,053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0%；反对4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弃权43,

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83,6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06%；反对4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6774%；弃权4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519%。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4.00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5,480,753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9%；反对4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弃权43,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83,3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661%；反对4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6774%；弃权4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564%。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5.00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5,481,053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0%；反对4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弃权43,

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83,6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06%；反对4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6774%；弃权4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519%。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6.00关于《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5,480,753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9%；反对4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弃权43,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83,3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661%；反对4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6774%；弃权4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564%。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7.00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5,481,053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0%；反对4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弃权43,

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83,6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06%；反对4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6774%；弃权4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519%。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田明子、郑晴天

3.�律师出具的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603719� �证券简称：良品铺子 公告编号：2021-031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了《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1-030）（以下简称“030号公告” ）。经核查发现该公告中部分内容披露有误。现作

更正说明如下：

一、更正前

重要内容提示：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1年6月9日，本次减持时间已过半。 减持大股东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

持公司股份2,140,9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3%，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

34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减持大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

485,9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7%，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二、更正后

重要内容提示：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1年6月9日，本次减持时间已过半。 减持大股东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

持公司股份2,140,9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3%，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

34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3%。 截至2021年6月9日，减持大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1,314,3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30%，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030号公告的其他内容不变。

公司董事会就上述更正事项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今后公司将加强信息披露

的审核工作，避免类似问题出现，欢迎并感谢投资者对公司的经营和信息披露工作进行持

续监督。

特此公告。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603719� � � � � � � �证券简称：良品铺子 公告编号：2021-030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珠海高瓴天达

股权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珠海高瓴” ）、 股东HH� LPPZ（HK）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香港高瓴” ）、股东宁波高瓴智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宁波高瓴” ）系一致行动人（以下合称“减持大股东” ）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46,800,2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67%。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1年6月9日，本次减持时间已过半。 减持大股东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

持公司股份2,140,9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3%，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

34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减持大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

485,9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7%，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于2021年6月9日收到减持大股东发来的《告知函》，根据相关法规要求，现将减

持计划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珠海高瓴、香港高瓴、宁波高

瓴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46,800,271 11.67% IPO前取得：46,800,271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

因

第一组

珠海高瓴 18,540,127 4.62% 存在一致行动安排

香港高瓴 18,000,144 4.49% 存在一致行动安排

宁波高瓴 10,260,000 2.56% 存在一致行动安排

合计 46,800,271 11.67%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珠海高瓴、香港高瓴、

宁波高瓴

5,485,

926

1.37%

2021/3/4 ～

2021/6/9

集 中 竞 价 交

易、大宗交易

45.62-53.

19

262,446,

160

41,314,

345

10.30%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减持大股东不是公司控股股东， 其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

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减持大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后续进

展实施情况，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中减持大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原因自主决定。 本次减持计划不

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

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部分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情况；相关股东将严

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以及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603661� � � � � � � �证券简称：恒林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5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923” 文《关于核准浙江恒林椅业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浙江恒林椅业股

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发行相结合方式，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2,5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56.88元，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142,200.0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36,580.38

万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天健验（2017）453号”《验资报

告》。

浙江恒林椅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2日更名为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

“公司”“恒林” ）。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公司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浙江恒林椅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对募集

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公司于2017年12月4日与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浙江安吉

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吉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吉县支行、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吉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安吉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安吉县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

协议》” ），详见公司2017-007公告；公司于2017年12月29日与子公司广德捷林家具有限

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以及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四方监管协议》” ）， 详见公司2017-023公

告。 公司对募资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管理制度》及三方监管

协议、四方监管协议执行。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账户状态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吉支行 35050164712709186668 本次注销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吉县支行 392273640652 本次注销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吉支行 12052900290008666929 2018年已注销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安吉支行 8110801013301277029 本次注销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吉县支行 19135101040028890 2019年已注销

广德恒林家居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 15452000000095272 正常

三、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情况

1、鉴于消费大升级及定制化家具（家居）产业的蓬勃发展，目前国内外家具市场竞争

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结合公司未来经营规划和产品及市场定位等因素考虑，公司现有及

募投新增的沙发产能已经可以满足公司目前市场销售需求，公司如在“年产25万套功能沙

发生产线项目”上继续投入则资金利用效率较低以及产出效益可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为

此，公司基于整体经营的实际需要以及出于更好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考虑，拟将该项目终

止，并将剩余的募集资金30,546.25万元(含利息收入和现金管理收益37.38万元)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公司分别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及2019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25日披露的编号为2018-098的公告。近日

公司办理了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392273640652）的注销手续，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

后，公司与上述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2、 鉴于年产300万套健康坐具生产线项目现有产能已能满足公司市场销售需求，同

时，随着出口环境变化尚未稳定，国内同行业公司在越南的生产基地亦逐渐开始生产，为降

低生产成本及防止客户流失，公司经过在东南亚地区实地再次详细考察之后，于2019年7

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该议案已经公司2019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拟将年产300万套健康坐具生产线项目终止并将剩余

募集资金52,679.14万元(含利息收入和现金管理收益4,203.39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主

要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13日披露的编号为2019-045

的 公 告 。 近 日 公 司 办 理 了 上 述 募 集 资 金 专 用 账 户（35050164712709186668、

8110801013301277029）的注销手续，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后，公司与上述银行签署的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10日


